中華電信 台北南港展覽館申請書□南港一館
□南港二館
□臨時網路租用
□臨時電話租用

展名：                                展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電路編號：                       聯單號碼：                      HN：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代表人)：                                   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帳單地址：

	裝機地址
	展區：                        展位號碼：               
攤名：
會議室號碼:

	裝機(展務)
聯絡人
	姓名：                         行動電話：

	
	連絡電話：
	Email：

	
	連絡電話：
	Email：

	租用期間
	展覽期間：按一下這裡以輸入日期。 ~按一下這裡以輸入日期。共計   天
預定施工日期：按一下這裡以輸入日期。          
拆機日期：按一下這裡以輸入日期。

	臨時電話

	共申請   線   
話機提供：□需要□不需要
國際直播：□需要□不需要

	光纖傳輸速率(bps)
(下行/上行)
		 10M/10M      路
	 20M/20M      路
	 50M/50M      路

	 100M/100M    路
	 200M/200M    路
	 300M/300M    路

	 500M/500M    路
	 1G/1G     ___路
	

	備註：
· 專業型電路均提供16個固定IP(實際可用１3個)
· 路是網路單位,如需要兩條電路就填2路
· 本場域非經特別申請程序，無法受理WiFi申裝





	客戶簽章（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委 託 書 (委託他人代辦者，請填委託書)

	
	 茲委託下列受託人辦理本業務，此代理行為視同本人行為並由本人承擔一切責任。
 委託人簽章：（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受託人簽章：
 受託人身分證字號：
 受託人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本受託人確實受申請人委託代辦本項業務，如有虛假偽冒，願負法律責任。




[image: 一張含有 文字, 字型, 標誌, 圖形 的圖片  自動產生的描述]
	
企業客戶申請
	· 市內電話
· IN 業務
·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 電路出租服務
· 衛星通信服務
	
切結書



本公司申請上述電信服務，特此聲明並同意下列條款：
1、 本公司營業處所√(戶籍地址)	，公司員工數(以申請統編為基準)共√	人，
申請本業務√	 路(門)，保證使用之電信服務均符合相關法令規定，不得未經貴公司同意轉讓他人，使用用途與使用人清冊如下(可另以附件提供)：
□企業內部員工使用，設備號(或門號)/使用人：	
□供業務、產品用途（請詳述使用用途）：√	 設備號(或門號)/保管人：
二、 本公司若有提供下列電信服務，茲保證已依電信管理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向主管機關辦理電信事業之登記」，
並提供證明文件。
□向獲核配用戶號碼之電信事業以批發方式，承租或承購搭配用戶號碼之電信服務，並以自己名義向用戶販售服務
[bookmark: _Hlk212054211]□提供用戶接取網際網路服務
□未提供前二項電信服務
三、 同意貴公司依「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服務風險管理機制指引」、「電信事業用戶號碼使用管理辦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例」辦理以下事項：
1. 登錄使用用途說明、營業處所、切結書等資料，並將使用人清冊納入抽測計畫項目。於必要時進行實地訪查確認經營業務與申請之電信服務用途是否相符，評估相符後再予以酌核，並以書面留存查訪紀錄。
2. 前項登錄資料，至少保存至服務契約終止後一年。如涉及犯罪調查、訴訟或證據保全之必要，經法院、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通知者，其資料保存期限應予延長。
3. 轉讓用戶號碼予他人，應經貴公司同意，並同意貴公司依法辦理核對及登錄用戶資料，但供企業客戶內部活動目的者，不在此限。
4. 經電信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通知「疑似使用電信服務從事詐欺犯罪」者，同意於期限內依規定重新辦理資料核對及登錄事宜，若未配合辦理或經核對不相符者，同意貴公司依法限制或停止提供該項電信服務。
5. 經電信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通知「使用電信服務從事詐欺犯罪」者：
(1) 同意貴公司依法立即限制或停止提供該項電信服務，並於期限內重新辦理資料核對及登錄事宜。
(2) 若未依前款規定配合辦理或經核對不相符者，同意貴公司依法限制或停止其他電信服務。
(3) 經電信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通知限制或停止提供電信服務之原因消滅，得恢復使用。
(4) 曾因使用或提供電信服務進行詐欺，受司法警察機關通知限制或停止電信服務之法人、非法人團體、商號申請電信服務時，同意提供員工雙證件影本，製作使用清冊資料，將證件影像檔留存貴公司系統。
6. 下列情形之一者，再度申請該項電信服務時，於受限制或停止通知之日起三年內至多申請一門或一項電信服務。但已有其他門號或電信服務時，三年內不得受理。
(1) 曾因本切結書第二條第 4 項或 5.(1)項規定限制或停止電信服務者。
(2) 曾因使用或提供電信服務進行詐欺，受司法警察機關通知限制或停止電信服務之法人、非法人團體、商號，其代表人再以不同法人、非法人團體、商號之名義向同一電信事業申請電信服務者。
(3) 經司法警察機關通知，曾經其他電信事業限制或停止提供電信服務達一定次數之用戶，列為高風險用戶者。
7. 基於風險管控，得視實際業務服務需要及申辦數量，要求依風險繳交保證金及違約金，倘經有關機關通報限制或停止電信服務時，予以扣繳保證金及收取違反規定之違約金。

8.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不受理申請或對所申請之電信服務全部或一部停止使用或終止租用。暫停使用期間之損害，除能證明暫停使用原因可歸責於電信事業故意或過失者，不負賠償責任。
(1) 核對及登錄之資料不全或不實。
(2) 違反本切結書規定。
(3) 檢附之使用用途說明有違反法令強制或禁止規定之虞。
(4) 其他依法規應限制申請者。


此致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立切結書人
公司名稱：	(用戶簽章)
公司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_使用人清冊

	No.
	設備號/門號
	使用用途
	使用人
	保管人
	備註

	範例
	07-XXXXXX
	員工業務聯繫
	王小明
	
	

	範例
	HN12345678
或 223Y123456
	供XX部門上網使用
	陳小華
	
	

	1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註：
1. 設備號/門號-請於配號後填寫
2. 一個門號請對應一個使用人
3. 如多個設備號均為同一保管人，請於「備註」欄中敘明原因
【臨時網路、臨時市話業務收費說明】
1. 臨時網路或市話費用皆為一次性專案價 (內含裝設費、設定費)
2. 臨時網路及臨時市市話費用均於申請時一次繳納
3. 臨時網路與臨時電話同時申辦該專案免臨時市話保證金
【臨時網路業務收費說明】
	  展覽天數
連線速率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8天

	10M/10M
	$ 5,300
	$ 5,800
	$ 6,175
	$ 6,450
	$ 6,700
	$ 6,950
	$ 7,200
	$ 7,450

	優惠代碼
	(YW08)
	(YW15)
	(YW22)
	(YW29)
	(YW36)
	(YW43)
	(YW50)
	(YW57)

	20M/20M
	$ 5,820
	$ 6,520
	$ 7,045
	$ 7,430
	$ 7,780
	$ 8,130  
	$ 8,480
	$ 8,830

	優惠代碼
	(YW09)
	(YW16)
	(YW23)
	(YW30)
	(YW37)
	(YW44)
	(YW51)
	(YW58)

	50M/50M
	$ 6,600
	$ 7,600
	$ 8,350
	$ 8,900  
	$ 9,400
	$ 9,900
	$ 10,400
	$ 10,900

	優惠代碼
	(YW10)
	(YW17)
	(YW24)
	(YW31)
	(YW38)
	(YW45)
	(YW52)
	(YW59)

	100M/100M
	$ 7,640
	$ 9,040
	$ 10,090
	$ 10,860
	$ 11,560
	$ 12,260
	$ 12,960
	$ 13,660

	優惠代碼
	(YW11)
	(YW18)
	(YW25)
	(YW32)
	(YW39)
	(YW46)
	(YW53)
	(YW60)

	200M/200M
	$ 10,552
	$ 13,072
	$ 14,962
	$ 16,348
	$ 17,608
	$ 18,868
	$ 20,128
	$ 21,388

	優惠代碼
	(YW12)
	(YW19)
	(YW26)
	(YW33)
	(YW40)
	(YW47)
	(YW54)
	(YW61)

	300M/300M
	$ 12,736
	$ 16,096
	$ 18,616
	$ 20,464
	$ 22,144
	$ 23,824
	$ 25,504
	$ 27,184

	優惠代碼
	(YW13)
	(YW20)
	(YW27)
	(YW34)
	(YW41)
	(YW48)
	(YW55)
	(YW62)

	500M/500M
	$ 16,740
	$ 21,640
	$ 25,315
	$ 28,010
	$ 30,460
	$ 32,910
	$ 35,360
	$ 37,810

	優惠代碼
	(YW14)
	(YW21)
	(YW28)
	(YW35)
	(YW42)
	(YW49)
	(YW56)
	(YW63)

	  1G/1G
	$22,609
	$29,766
	$35,134
	$39,070
	$43,006
	$46,942
	$50,878
	$54,814

	優惠代碼
	(YW79)
	(YW80)
	(YW81)
	(YW82)
	(YW83)
	(YW84)
	(YW85)
	(YW86)


【臨時電話業務收費說明】
	申請項目
	收費方式

	臨時電話業務且無申請臨時網路
	每線電話需繳交接線費1,000 元、保證金3,000 元
（保證金於拆機20天後可辦理退費）共計4,000元

	臨時電話業務且同時申請臨時網路
	每線電話需繳交接線費1,000 元、免收保證金


使用費用:電話日租費15元/日、使用費1.6元/3分 (此為概算價格，實際金額仍以帳務科出帳為準)，將併於次月帳單內收。請客戶於展覽結束後20天，或收到帳單時，逕至各地中華電信直營服務中心辦理退費事宜。



【臨時網路市話業務申請租用流程及費用繳納方式】
一、預先繳納臨時網路、臨時市話業務租用費用
	  繳納方式
	1. 本展館所有臨時租用之網路電路、市話保證金等，均於申請時一次繳納。
2. 款項請以現金、台灣銀行即期支票或一般金融銀行所開立之即期支票繳納。
3. 以台灣銀行支票或一般金融銀行即期支票繳納者請連同申請書一併以掛號方式寄送至指定之臨時電話櫃檯受理，本公司將依帳單地址以掛號方式寄回發票及保證金收據。
抬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運處
4. 以上費用不含市話租用費及通話費。(本費用於展覽結束後，將以電信費帳單通知繳納)
	   





1. 【申請方式】
1.寄送方式：申請資料填妥後以掛號方式寄送到寄送地址，並於開展前14天完成申請
     2.寄送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１３０號
       收件人：中華電信台北營運處第二服務中心臨時電話班收，連絡電話：02-27200149 
     3.內含文件如下：
0. 用印申請書及却結書：
客戶名稱應為登記參展之公司，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橡皮、塑膠章恕不受理】，
印章內所刻文字必須與客戶名稱相符。却結書請於 ”√ “位置填寫相關資料。
0. 申請證件:公司營業事業登記證/變更登記表、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受委託人個人雙證件正反面影本
0. 展覽攤位平面圖(需標示出線點位)
0. 繳費支票

三、裝機、障礙連絡電話
南港1館施工班連絡電話(02)26559456、南港2館施工班連絡電話(02)27889944

四、【數據機及話機歸還方式】
歸還地點：依展覽開放範圍另外公布，或洽施工班聯絡電話
機件歸還展期結束後請將話機、數據機(含電源線及插座)歸還並取得繳回收據，如有遺失或毀損應按本公司訂價賠償。

五、【其他申請事項】
1、申請人資格：具中華民國身分之成年人、法人
2、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致展覽活動變動處理：依主辦單位官網公布為準
(114.10.22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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